
主动公开

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助力企业
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“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，全力支持和

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”的指示精神，按照《佛山市人

民政府关于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市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各分中心（以下称交易中心）在全力做好疫情

防控工作的同时，积极有序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服务，为各类公共

资源交易活动提供保障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，确保我市经济社会

平稳运行，相关措施如下：

一、联防联控，共同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有序开展。坚持

疫情防控和交易服务“两手抓”。统筹安排交易活动，尽量避免

交易场所人群聚集；确保交易场所清洁、通风，实行专人负责定

期消杀防疫；评标区域设置隔离室，交易活动中如有发生异常情

况，立即采取临时隔离措施；为进入现场的交易主体提供专人导

引服务；招标采购人担起项目主体责任，与交易中心相互配合，

形成合力，确保现场交易活动安全有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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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绿色通道，优先服务重点、重大、紧急项目。交易中心

为重点、重大和紧急项目开辟绿色通道，对紧急的项目实行急事

急办、特事特办，安排专人负责跟进，优先安排场地和时间，确

保交易活动依法依规顺利开展。

三、服务前置，防疫交易两不误。交易中心进一步强化标前

辅导，前置需求沟通，加强与招标人（采购人）的沟通，及时提

供指导意见与解答服务，推进项目如期进行，提供更贴心、优质

的交易服务。

四、简化手续，便利企业参与投标。优化疫情防控期间企业

工作程序，取消投标企业参与现场交易活动提交健康证明的要

求，由投标人代表现场填报健康声明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
五、安全便捷，积极推动交易网上办理。全力推动“互联网

+”交易深度融合，加快推进“不见面开标”、电子保函等系统模

块建设；强化全市交易平台场地、专家等资源共享，常态化开展

远程异地评标；鼓励各交易主体通过“广东政务服务网佛山分

厅”、微信公众号和“佛招 e”等载体在线办理交易服务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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